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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请各股东于 2025 年 5 月 24 日上午 9:00-9:20 前往公司会议室登记。

2、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、授权委托代理人除出示以上证件外，还需

出示本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。

五、其它事项

1、请各股东按时出席会议，会期半天，费用自理。

2、请各股东收到本通知后填写签收表。

3、联系方式及联系人

会议联系人：姜成刚

联系电话：2232230

附：授权委托书

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5 月 9 日



授权委托书

兹委托 先生/女士代表本公司出席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 2025 年第 3

次临时股东会，并代为行使对全部议案的表决权，表决意见如下：

序

号
议案内容

表决意见

同意 反对 弃权

1 《关于剥离资产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（峰源）的议

案》

委托人名称：

委托人持股数：

受托人姓名：

受托人身份证号码：

年 月 日


	授权委托书

